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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1/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01901.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在中国境内担任董事或高层治理职务无住所个人计算个人所

得税适用公式的批复 国税函〔2007〕946号青岛市地方税务局

： 你局《关于担任中国境内董事或高层治理职务的外籍个人

计算个人所得税适用公式问题的请示》（青地税发〔2006

〕132号）收悉。批复如下： 一、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担

任中国境内企业的董事或高层治理人员（以下称企业高管人

员），同时兼任中国境内、外的职务，其从中国境内、外收

取的当月全部报酬不能合理地归属为境内或境外工作报酬的

，应分别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缴纳其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的个人

所得税： （一）无税收协定（安排）适用的企业高管人员，

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在中国境内连续或累计居住不超过90天，

或者按税收协定（安排）规定应认定为对方税收居民，但按

税收协定（安排）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

的个人执行税收协定和个人所得税法若干问题的通知》（国

税发〔2004〕97号）第四条的有关规定应适用税收协定（安

排）董事费条款的企业高管人员，在税收协定（安排）规定

的期间在中国境内连续或累计居住不超过183天，均应按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

得纳税义务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4〕148号）第二条和

第五条规定确定纳税义务，无论其在中国境内或境外的工作

期间长短，可不适用国税发〔2004〕97号第三条第一款第（



三）项规定的公式，而按下列公式计算其取得的工资薪金所

得应纳的个人所得税。 （二）下列企业高管人员仍应按照国

税发〔2004〕97号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公式，计

算其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的个人所得税。 1.无税收协定

（安排）适用，或按税收协定（安排）规定应认定为我方税

收居民的企业高管人员，在一个纳税年度在中国境内连续或

累计居住超过90天，但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华

无住所的个人如何计算在华居住满五年问题的通知》（财税

字〔1995〕098号）的有关规定，在中国境内连续居住不满五

年的。 2.按税收协定（安排）规定应认定为对方税收居民，

但按税收协定（安排）及国税发〔2004〕97号第四条的有关

规定应适用税收协定（安排）董事费条款的企业高管人员，

在税收协定规定的期间在中国境内连续或累计居住超过183天

的。 （三）无税收协定（安排）适用，或按税收协定（安排

）应认定为我方税收居民的企业高管人员，在按财税字

〔1995〕098号的有关规定构成在中国境内连续居住满五年后

的纳税年度中，仍在中国境内居住满一年的，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其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的个人所得税： 应纳税额=

当月境内外的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二、假如本批复第一条所述各类人员取得的是日工资或者不

满一个月工资，应按照国税发〔1994〕148号文件第六条第二

款和国税发〔2004〕97号文件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换算为月

工资后，再按照本批复第一条规定的适用公式计算其应纳税

额。 国家税务总局 2007年8月31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